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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评审委员会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评审委员会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评审委员会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评审委员会 

首次委员会议纪要首次委员会议纪要首次委员会议纪要首次委员会议纪要 

 

2015年 4月 26日，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评

审委员会首次委员会议在上海市召开。 自交通运输部交通

运输专家委员会、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交通运

输部规划研究院、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交

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

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港

集团 有限公司、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港 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港集

团有限公司、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有限

公司、湛江港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以及中国港口协会等

23 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单位的代表共 28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长陈英明主持。 

会议听取了中国港口协会开展绿色港口等级评价工作

的有关背景介绍及《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管理办

法 讨论稿 》、《绿色港口等级评价评审委员会组织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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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讨论稿 》的详细说明，并重点围绕上述两个讨论稿

以及开展绿色港口等级评价相关具体事宜进行了交流和讨

论，达成了以下共识  

一、中国港口协会组织开展绿色港口等级评价工作，有

助于交通运输部《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标准》的宣贯、落地，

有助于切实推进我国港口行业节能减排，建设环境友好型港

口，对于促进港口行业绿色发展以及行业自律，十分必要、

及时，符合当前国家生态保护发展战略导向，希望抓紧时间

开展该项工作。 

二、同意组建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首届评审

委员会，任期三年 同意由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交通运

输专家委员会水运组副组长徐光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并兼任

专家组组长，由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长陈英明同志、交通

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扬同志、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

院总工程师张小文同志担任常务副主任委员，另由 24 家单

位推荐相关负责同志担任副主任委员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

在中国港口协会行业发展部。 

三、为进一步保障公正、公平和专业 ，中国港口协会

绿色港口等级评价工作应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承担第三方

评价的机构必须具备相应资质、良好信誉和专业 。会议确

定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交

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和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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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四所科研院所作为首批被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

评价评审委员会认定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接受申请人委托。 

四、在绿色港口等级评价评审委员会下设立专家组，负

责初审及现场评审工作，并提出相关意见。专家组成员由评

审委员会各委员单位推荐两至三名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五、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的评审工作应依照

以下基本程序 一是申请人自评，并同时提交上级主管单位

推荐意见 二是申请人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第三方评估

报告 三是由评审委员会专家组初评，并进行现场抽查评审，

提交专家组评审意见 包括初评意见和现场评审意见 四

是评审委员会委员终评，评级 五是媒体公示，公布，授牌。 

六、今年年内开展绿色港口等级评价试点，请各沿海、

沿江大型港口集团 6 月 30 日前向评审委员会推荐其下属一

个单位作为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

方案和规则，适时在我国港口行业内全面开展绿色港口等级

评价。 

七、抓紧修订公布《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管

理办法》、《绿色港口等级评价评审委员会组织和工作制度》

等相关规章制度。 

 

中国港口协会 

2015年 5月 6日 


